
通府办函〔2022〕70 号

通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通江县治理撂荒耕地十条措施》

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壁州街道办事处，高明新区管委会，县级

有关部门：

经研究，现将《通江县治理撂荒耕地十条措施》印发给你

们，请严格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通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3 日



通江县治理撂荒耕地十条措施

一、扛牢主体责任

各地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切实履行

撂荒耕地治理主体责任，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工作人员挂点包片，逐级落实责任，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各乡镇（街道）党委政府每年底向县委县

政府报告撂荒耕地治理和“非粮化”治理情况。县农业农村

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做好耕地用途

管制、种粮监测、土地流转管理、撂荒耕地治理等工作，全

力推动全县撂荒耕地清零，逐步稳妥推进耕地“非粮化”治

理。

二、加强政策宣传

采取召开会议、电视广播、村村通广播、“两微一端”“视

觉通江”新闻媒体、悬挂张贴标语等形式，广泛宣传《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基本农田保

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强农惠农补贴政策。曝光耕地撂荒典

型案例，营造知法懂法守法和遏制耕地撂荒浓厚氛围，让农



民自觉履行耕地保护、撂荒耕地复种的责任义务，增强珍惜

土地、种好耕地的主动性。

三、夯实动态管理

落实“县级领导包片、乡镇干部包村、村社干部包点”的

网格化管理制度，全域摸底调查，以村为单位建立撂荒耕地

摸排台账和治理台账“两本”台账，详细登记撂荒耕地承包

户姓名（或流转经营业主）、位置、面积、撂荒原因、复垦

措施及成效等情况，做到“地毯式”摸底、“网格式”管理、

“清单式”治理。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县农业农村局要运

用耕地卫片监督动态监测数据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

应用平台，建立撂荒耕地电子信息台账，及时更新信息，全

程跟踪、动态监测、销号管理。

四、分类治理利用

探索建立农户自主复耕、村集体经济组织盘活复耕、新型

经营主体流转复耕、社会化服务组织代耕代种等撂荒治理机

制，因地施策，分类制定复垦措施，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对

耕种条件较好的，优先恢复粮食种植，对耕种条件差但可耕

种的，在不改变农业用途的前提下，按照宜粮则粮、宜经则

经的原则，发展粮食、油料、蔬菜、饲草等生产，提高耕地

产出率；对林缘、河边区以及不适宜耕种的，按照有关政策



规定和规划要求，用于特色产业、草食畜牧等种养业发展。

因地制宜对撂荒时间长、复耕难度大、零星分布的农户承包

耕地，实行“一村一案”“一地一策”，确保应复尽复、应

种尽种。

五、探索托管助耕

加快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培育，支持

以农机助耕队为重点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推广全程

式、菜单式服务模式，为外出务工和无力耕种的农户提供助

耕或全程托管服务。依托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农机）

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分村或联村

成立“农业服务队”或“农机助耕队”，探索开展撂荒耕地

复耕复种等社会化服务，提高集约化、组织化水平。

六、规范流转经营

依法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引导长年外出务工、家中

无劳动力的农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出租

（转包）、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探索建立土地承包

权退出机制，在充分尊重个人意愿和合理经济补偿基础上，

鼓励自愿退出承包权。加强流转土地用途监管，土地经营权

受让方要依法合理利用土地，不得闲置撂荒。强化约束监督，

认真落实 30 亩以上的土地流转必须报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备



案制度，把耕地撂荒要求纳入土地流转双方合同内容，对撂

荒连续两年以上的，发包方有权要求终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

同，进一步做好经营权合同纠纷调解仲裁，解决流转撂荒耕

地种粮农户后顾之忧。

七、改善耕种条件

把基础设施条件差、但具备耕种条件的撂荒耕地纳入高标

准农田建设、土地整理范围，配套完善灌排水、输配电、田

间道路、农田防护等基础设施，提升宜机作业水平。对地力

差的撂荒耕地，通过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推广秸秆还田

等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提高耕地肥力，提升产出能力。

对因灾损毁的撂荒耕地，及时组织修复，为复耕复种提供保

障。配套丘陵山区宜机装备，大力推广中小型、适应性强、

轻便耐用的农机装备，提高主要农作物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水平。

八、强化技术指导

落实驻村技术人员蹲点指导、全程服务，开展挂片蹲点包

村、“一对一”帮扶，通过现场展示、生产示范、会议培训、

实地指导等方式加强对撂荒耕地复垦种植品种选择、轻简化

栽培、农业机械化生产等技术指导。着力强化新品种、新技

术、新模式、新机制的“四新”技术指导，提高粮食生产水



平，提升种粮效益。加强集中育秧、机播机收、病虫防治等

关键环节技术指导，降低生产成本。支持社会化服务，组织

开展跨区域技术服务，深度参与撂荒农户承包耕地的复耕复

种。

九、加大政策支持

严格落实惠农政策，加强资金监管，严禁挪用截留资金，

对撂荒一年以上的，取消次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格，待复

耕复种后重新纳入补贴范围。加大资金投入，统筹财政资金

500 万元用于：一是购机补贴，2022 年集体经济组织购置的

大、中型农机设备在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后，再给予购机

余额 30%的累加补贴，补贴资金不超过 20 万元；农业企业、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新购置的大、中型农机

设备在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后，再给予购机余额 20%的累

加补贴，补贴资金总额不超过 15 万元。二是耕种补贴，对

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

营主体集中整治无人耕种、收归集体的撂荒地复耕复种，当

年种植粮食作物面积达到 50 亩以上，通过验收认定后按照

300 元/亩标准给予补助。对农民工或新型经营主体利用撂荒

地发展粮食规模经营，在示范主体评估认定申报中优先予以

推荐。

十、逗硬考核问效



坚守耕地红线，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禁止

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县目标绩效评估中心、县

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要加强过程监管，

不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对解决撂荒耕地工作不力，造成辖区

内特别是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连片撂

荒面积较大的乡镇（街道），进行通报约谈。连续两次通报，

纳入县委月度点评，并在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和党政领导

班子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中扣减相应分值，

在评优评先中实行“一票否决”。对农户承包耕地撂荒整治

存在瞒报、谎报、漏报和“数字整治”“文字复耕”等情况

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责问责。


